
关于天津创意星球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第

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下发的《关于天津创意星球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

感谢贵公司对申请文件提出的宝贵意见。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

海证券”、“主办券商”）作为天津创意星球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

意星球”、“拟挂牌公司”或“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主办券商，专门组织人员

会同拟挂牌公司、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利安达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就贵公司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的研究和核查，就审核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涉及对《股票定向

发行说明书》及其他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

之要求对相关文件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回复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具有相同含义，涉及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改的已用楷体加粗标

明。 

现就反馈意见述及的问题答复如下：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提示性说明 

如无其他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释义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释义一致 

宋体（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1、关于公司合法合规性。请公司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说明其业务是否

涉及互联网平台，如涉及，请根据《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

说明其业务所属具体平台类别，结合《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

稿）》说明其业务合法合规性，请主办券商与律师对上述情形进行核查，并对公

司人是否符合行业监管政策要求在《主办券商推荐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中进一步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网站主要用于青年创意活动发布、作品展示、信息公示、品牌宣传与推

广等，网站不具备交易、社交、娱乐、资讯、融资、计算等功能，不涉及互联网

平台。 

公司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如下修订： 

“公司是一家以“扶持青年创意创新、助力中国品牌发展”为宗旨的现代服

务业企业，主要依托于 1800 多所合作高校资源及广告创意产业资源，创建了以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核心的平台，提出“以赛代学促教学，实战项目促就业”、

“品牌年轻化重构系统”等理论模型，通过为众多优质企业提供青年创意众包、

品牌公关活动、品牌传播等一系列创新服务，促进了创意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和选

拔，推动了中国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商业模式为：公司主要面向品牌商提供品牌传播与推广服务，公司主要

通过帮助品牌商策划制定项目 IP 并通过一系列公关活动为企业进行品牌推广，

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品牌商费用。公司借助创意星球网进行青年创意活动发布、作

品展示、信息公示、品牌宣传与推广等。 

2021 年度，公司青年创意众包业务收入 6,027.32 万元，占比 77.50%；品牌

公关活动业务收入 684.32 万元，占比 8.80%；品牌传播服务业务收入 1,065.07

万元，占比 13.70%。 

公司网站主要用于青年创意活动发布、作品展示、信息公示、品牌宣传与推

广等，网站不具备交易、社交、娱乐、资讯、融资、计算等功能，不涉及互联网

平台。公司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的“互联网其他信息服

务”细分行业，主营业务明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1）查询了公司网站、主要业务合同； 

（2）获取公司出具的说明文件。 

2、核查结论 

根据《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分级指南》），

“对平台进行分类需要考虑平台的连接属性和主要功能。平台的连接属性是指通

过网络技术把人和商品、服务、信息、娱乐、资金以及算力等连接起来，由此使

得平台具有交易、社交、娱乐、资讯、融资、计算等各种功能。”根据《分级指

南》，互联网平台分为网络销售类平台、生活服务类平台、社交娱乐类平台、信

息资讯类平台、金融服务类平台、计算应用类平台。 

根据《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责任指南”）

附则所下之定义，互联网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

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平台

经营者，是指向自然人、法人及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

布等互联网平台服务的法人及非法人组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自建网站经营者，可参照平台经营者适用本指南。 

从公司网站模式角度分析：公司现有三个域名，分别为“xueyuanjiang.cn”、

“5iidea.com”、“admen.cn”，公司网站主要用于青年创意活动发布、作品展示、

信息公示、品牌宣传与推广等，网站不具备交易、社交、娱乐、资讯、融资、计

算等功能。 

从公司盈利模式角度分析：公司与品牌商签订业务合同，通过举办赛事等方

式，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参与赛事加深对品牌的了解，以达到品牌推广的目的，

并向品牌商收取费用。 

从公司业务模式角度分析：公司通过商业谈判取得品牌商的推广业务，公司

通过组织赛事，且作为赛事的主办方，全程负责赛事的组织工作，赛事举办成功

后，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品牌商费用。公司借助网站进行项目发布，而不是提供网

站平台，由品牌商与受众群体进行直接交易。公司网站在业务链条中，仅作为青

年创意活动发布、作品展示、信息公示、品牌宣传与推广等功能。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创意星球业务不涉及互联网平台，不属于《分级指南》

所列示的网络销售类平台、生活服务类平台、社交娱乐类平台、信息资讯类平台、

金融服务类平台、计算应用类平台等互联网平台类型。 

 

2、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声明。申请材料显示，会计师事务所仅对《定向发行

说明书》中所引用的 2021年审计报告发表了声明，请会计师事务所按照《非上

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规定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正文的

尾页出具声明，并由经办人员及所在机构负责人签名，加盖机构公章。 

【公司回复】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已更新。 

 

3、关于信息准确性。请确认系统基本信息页中“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的填写是否正确，如有误，请更正。 

【主办券商回复】 

系统基本信息页中“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已更正。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天津创意星球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创意星球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

发行申请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天津创意星球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创意星球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第一

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志勇 

 

项目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刘晓瑜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